
 
 

湘市监办函〔2022〕231 号 

 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关于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个体
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

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注发〔2022〕10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落实。  

一、切实提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重要性的认识。允

许个体工商户直接变更经营者，是新实施的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

展条例》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，对于便利个体工商户准入、延续

个体工商户商誉、支持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具有十分重要且现实

的意义。各级登记注册机关要进一步深化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

把做好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工作作为贯彻落实《条例》、

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务实举措，确保落地见效。 

二、全面落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的工作要求。各级

登记注册机关要认真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

经营者变更的方式、流程和法律风险；要指导个体工商户按照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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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后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材料规范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；

要严格落实实名登记要求，对变更前后的经营者进行实名验证；

要进一步简化需要办理食品经营、食品生产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许可证等行政许可的流程，推进证照联办、一次办好；要加强与

税务部门的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，对暂不具备税务数据共享的，

可接受申请人提交的纸质《清税证明》。 

三、着力提升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的政策知晓度。各

级登记注册机关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切实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经

营者变更登记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，及时解答政策问题，回应社

会关切，不断增强个体工商户的获得感、满意度。 

 

 
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2 年 11 月 23 日 

 

 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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